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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远市 2018 年扶贫资金评价报告

根据烟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烟台市财政局《关于

做好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招

远市扶贫办、财政局立即行动，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卡实了责任。

召开了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自查，要求各

部门分兵把口，通力协作，确保扶贫资金评价工作优质高效。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扶贫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一）专项扶贫资金情况。今年各级各类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1983.69 万元。其中，省级扶贫资金 96.69，分别是烟财农指

[2018]3 号文下达 2018 年省财政专项扶贫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78 万元，烟财农指[2018]27 号文下达 2018 年省财政专项扶贫一

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18.69 万元；市级资金 444 万元，

烟财农指[2018]10 号文下达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444

万元；县级资金 1443 万元，本级安排的招政发[2018]10 号（年

度预算）1443 万元。

（二）统筹整合行业部门资金情况。各相关部门在项目安排

时，按照“除据实结算的普惠性资金外，其他涉农资金 20%以上

用于扶贫脱贫、优先考虑省定贫困村”的原则，截止 2018 年 12

月 15 日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446.65 万元。分别是：财政

局、农业局安排的农村电商平台资金 4 万元；财政局、畜牧局安

排的粮改饲资金 3 万元；财政局安排的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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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5 万元，用在招远市广茂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财政局安排

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资金 102 万元，用在玲珑镇 4 个省扶贫

工作重点村；财政局、住建局安排的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资金

64.5 万元；财政局安排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居民基本疗保险金及

走访贫困户物品采购资金 248.15 万元。

（三）其他资金筹集使用情况。按照上级扶贫办工作部署，

我市财政多方筹集帮扶武城县扶贫协作资金 200 万元；为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3.16 万元（财政局安排 97.163

万元）；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缴纳“特惠保”费 55.1 万元；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缴纳养老保险金 0.53 万元；向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发放“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36 万元；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发放“孝德基金”32.352 万元（财政局安排 13.368 万元）；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放公益岗补助资金 200.855 万元。各项合计

527.997 万元。

二、扶贫资金监管情况

一是做好扶贫资金和项目公示公告工作。下发了《关于转发

烟扶贫组办字[2018]48 号文件的通知》，组织各镇街、扶贫工

作重点村对 2018 年扶贫项目、资金进行公示公告，同时，在招

远政务网对 2018 年扶贫资金分配情况、2018 年扶贫项目、2018

－2020 年扶贫项目库表、2018 年扶贫项目完成情况进行了公示

公告。

二是建立了扶贫项目专家库和项目入库储备制度。制订出台

了《招远市扶贫开发项目专家评审办法》，将 23 名相关领域专

家纳入专家库，根据工作需要随时抽取相关专家进行项目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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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评审。建立了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养殖、食品加工等

5 大类、103 个项目的扶贫项目储备库(2018-2020),其中，产业

类项目 72 个，将根据项目预期效益、成熟程度择优进行投资建

设。

三是加强了项目和资金全程监管。对扶贫资金、资产及收益

实行专人负责，专账管理。严格收益分配管理，收益分配按照召

开会议、制定分配方案、明确分配明细、公告公示、进行分配的

程序进行。建立了项目问题台账，落实了法人和监管人“双通报”、

“整改销号”和回访核实等举措，进一步卡实了责任，促进了项

目规范化运营。扶贫办先后与财政、农业等部门举办了两次扶贫

资金和项目管理专题培训班，组织专业人员对全市扶贫资金账簿

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与财政、审计、发改、农业等部门联合行

动，加强了对扶贫项目立项、验收等关键环节的审核监督，增强

了扶贫项目管理的规范性。组织开展专项督查 2 次，下发专项督

查通报 2 期。

四是严格项目资产后期管护及资产收益分配工作。研究制订

了《招远市扶贫项目资产处理意见》，将 2015 年以来实施的 104

个扶贫项目全部确权到村，并登记造册，明晰了产权，确保扶贫

项目建成后有归属、有人管，持续发挥效益。各镇（街）和扶贫

工作重点村都制定了《扶贫项目管护制度》和《项目管护责任制》，

并对《招远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资产及收益使用管理规程（暂

行）》进行了补充完善。

三、下步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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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筛选扶贫项目。规范扶贫项目库建设，因地制宜，

因村施策，围绕各镇、村资源禀赋和传统优势，科学规划和论证，

选好项目，选准项目，提高扶贫项目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真正发挥好扶贫项目的带动作用。

（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公示制度，完善报账制，加强事前、事中、

事后监督检查，健全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责任追究制度，

确保扶贫项目安全运营，发挥应用的带动作用。

（三）规范扶贫项目资产运营管护工作。进一步做好扶贫

资产登记、移交，扶贫项目收益分配等工作。一是明确所有

权。确定扶贫项目资产权属及管护责任，及时进行固定资产

登记入账，纳入农村“三资”管理平台。二是放活经营权。

扶贫项目因地制定确定经营主体、经营方式。资产经营各方

签订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或协议，对经营期限、收益保障、

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进行明确约定。三是确保收益权。通过对

贫困户按需差异化分配，防止出现普惠制“泛福利化”，吊

高胃口“养懒汉”和收益悬殊“断崖式”效应，让收益资金

真正用到刀刃上、用到最需要的人和地方。四是落实监督权。

充分发挥贫困群众、扶贫理事会、第一书记、镇街政府的监督

作用，拓宽审计、纪检监察、12317 举报电话等监督渠道，通

过建立扶贫项目定期巡察制度，保障贫困群众的知情权、监督

权和参与权，并接受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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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远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招远市财政局

2018 年 12 月 20 日


